
第 38 卷　 　 第 1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Vol. 38　 No. 1
2021 年 3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21

[投稿日期]2020-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03)
[作者简介]刘文杰(1976-),男,山东高密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视域下的自由
刘文杰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受限与自由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错、辩证统一,这一点需从马克思的视角予以解析。
人从动物进化而来,既有自然规定性需要,也有自我规定性需要。 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的活动,哪怕

出于主观自愿,依然不自由,满足自我规定性需要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 自我规定性需要与自然

规定性需要共存于一身,规范着自然规定性需要。 若突破了自我规定性需要的管制,满足自然规定

性需要的活动就是恶,限制作恶之人其实是帮其恢复自由,此时受限与自由就是同一的。 除引起恶

之外,自然规定性需要还能异化自由的活动。 但人自我生成的本性一定能压制住恶,一定能克服异

化,一定能使满足自我规定性需要的活动充实人类所有领域,这便是自由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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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多以为意愿无阻碍地实现即是自由、受到

限制便不自由,这其实仍未真正认识自由的内涵。
实际上,受限与自由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错、
辩证统一。 要理解这一点需从根基谈起,需以马克

思的视角进行解析。

一、自由何以存在?

　 　 1871 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证明人由

古猿进化而来。 古猿起初与其它动物一样,完全受

自然的控制,其所有需要都是大自然规定的,满足需

要的能力亦是大自然赋予的。 但是,当通过物质生

产获取生活资料时,古猿就与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过

渡生物,进而最终转变为人类,正如马克思所言:“世

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

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

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

证明。” [1](P196)所以,动物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是

自我生成的,就像费尔巴哈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即人之为人的根据在人自身。 如此一来,人便是双

重存在物,既有生存、繁衍等自然规定性需要,又有

审美、爱等自我生成的需要,即自我规定性需要。 当

然,自然规定性需要是通过古猿遗留给人类的,来源

于动物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兽性,
由此可以说,承袭而来的是动物性,自我生成的才是

人性。 与此同时,人类满足需要的能力也超出了自

然规定,从古猿那里继承来的能力(如感知)得到改

造,其它能力(如理性)则是人类自我新生成的。 而

且,人类在生成之后继续进化,这一点永无止境。
对人而言,能力是中介,需要是动力,因为“人如

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

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 [2](P286) 。 所以,需要

才是本源,讨论自由就得从它发端。 “自由王国只是

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

开始。” [3](P926)这意味着,人即便不是因强迫而行动,
可自主进行选择,但只要是为了满足自然规定性需

要,就仍然不自由,因为自然规定性乃是外来规定

性,而非自我规定性。 可人类恰恰有自我规定性需

要,满足自我生成的需要的活动便是自由的活动,如
“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
其紧张的事情” [4](P174) 。

需要指出,人所有的活动都依赖和遵从物理规

律,永远无法跳到其外,如力气再大人也不能将自己

提起来、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行动就无法实现目的,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 或者说,世界上并

没有所谓的“自由”,依附于外在条件的“自由”本身

就是非自由的体现。 因此我们讲,自由是在物理层

次之上呈现,却又离不开后者,它们相反相成。 有学

者认为,除必然性之外,物质世界还必须有偶然性,
这样自由才能存在。 我们说,若整个世界只有一条

因果链,那自由当然无法存在。 但实际上有无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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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链,事物就是无数因果链的相交节点,其发展方

向并不唯一,在此情形下,即使无偶然性自由也可以

存在。 当然,现实中偶然性客观存在,自由的存在就

更有保证了。

二、自由作为规范

　 　 自我规定性需要与自然规定性需要共存于一

身,同时对人发生作用,人其实是自然规定性需要和

自我规定性需要的角力场。 二者交会,自我规定性

需要则成为规范。 一方面,自我规定性需要与自然

规定性需要有机统一,这两方面协同发展,才能够真

正让人得到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自我规定性需

要与自然规定性需要辩证对立,通过二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进行有效“冲突”,才能够真正确保人在约束

中成长和发展。
有些自然规定性需要及其实现方式与自我规定

性需要和谐不悖,甚至是自我规定性需要得以实现

的条件,如物质生产,因为人们必须先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科学、艺术等等。 对这类满足自然规

定性需要的活动要大力推动,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

王国繁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根据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

与爱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大层次的

需要之间是互相协同、层层递进的关系。 只有首先

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自我价

值实现”,这个过程也正说明了自我规定性需要与自

然规定性需要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促进个人成长与

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有些自然规定性需要与自我规定性需要冲

突,如支配欲;有些自然规定性需要虽不与自我规定

性需要冲突,但实现方式却与自我规定性需要冲突,
在人类能力超出自然限制的情形下,这点尤为明显,
如性侵。 对这些自然规定性需要、这些实现方式,自
我规定性需要会予以禁止,此便是“应当”,上述需

要、实现方式其实就是“恶”。 理由己出,这样,“休谟

难题”便迎刃而解。 即使委实没有其它方法压制恶,
人至少还可以通过自杀来消解自然规定性对自己的

控制,就如黑格尔所言:“唯有人才能抛弃一切,甚至

包括他的生命在内,因为人能自杀。 动物则不然,动
物始终只是消极的,置身于异己的规定中,并且只使

自己习惯于这种规定。” [5](P17) 牺牲生命以实现自我

规定性需要是人类自由的终极证明,当然也是最消

极的证明。 所以,凡是正常之人都要对自己的恶行

负责,因为本可以管制住恶,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推

卸责任的理由,奉命作恶的纳粹士兵也受到审判就

是这个道理。
综合以上情形,可以说,人类就是要把自然规定

性需要及其实现方式纳入到自我规定性需要的规范

之内,此乃本性使然,“惟有人作为全无规定的东西,
才是凌驾于冲动之上的,而且还能把它规定和设定

为他自己的东西”
 [5](P26) 。 或者说,就是为了管制自

然规定性需要及实现方式才产生了自我规定性需

要,也只有这样了才能说人类生成了。 那么,所谓

“意志自由”中的这个意志只能是自我规定性需要引

起的意志,自然规定性需要引发的意志不但本来就

无自由可言,而且要受前者的管制。

三、自由与限制

　 　 马克思认为自由离不开限制。 从上述的阐释中

可知,所谓“自由”需要一定的法律规则及价值标准

来进行界定,从而获得基于“物理规律”为参照的自

由。 以规范允许的方式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从根

本上说还是不自由的,因为满足的是外来规定,但它

又不同于恶,可称之为形式上的自由,以便区分。 这

样,人类活动就分为三类:做自由的事,自由地做自

然规定之事,不自由地做自然规定之事。 做自由的

事是完全的自由,从内容到形式都自由,因为它所满

足的自我规定性需要本身既是目的又是规范。 自由

地做自然规定之事,是相对的自由,即按照相应的规

则和标准来做“不自由的事”,内容本身不自由,所以

只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我规定性与自然规定性的

统一。 而不自由地做自然规定之事,是彻底的不自

由,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自由,分为作恶和在恶的压迫

下行动,二者互为对立面。 可见,自由具有对应的尺

度和坐标,按照自由的实现程度,可以将之分成如上

三类。 这种界定其实也是对人类活动层次的再现,可
以说,人类活动层次越高级,那么所获得的自由程度

就越大,这个过程是现实向理想转化和趋向的过程。
恶乃是自然规定性需要的实现突破了自我规定

性需要的管制,所以作恶之人与被压迫之人同样不

自由,哪怕是他占据优势强迫别人,哪怕是他主观上

愿意这样做。 有的作恶之人会认识到这一点而改过

自新,从而恢复自由,至少恢复到形式自由。 有的作

恶之人死不悔改,那就需要外人用强力迫使他的自

然规定性需要的实现纳入自我规定性需要的规范之

内,甚至直接消灭不合规范的自然规定性需要,这是

帮助他恢复自由,此时自由就与限制同一。 自由和

受限相对立是对受压迫之人而言的,他正当的需要

不受自己的管控而是受制于外来目的,或自己奋起

反抗或外人施以援手,打破限制才能恢复自由。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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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迫之人有时并不想反抗亦不愿别人救助,自己

情愿受压迫,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那样,外
人可限制其不自由的行为,迫使其自由,自由与限制

此时又是同一的。
只要目的是恢复被压迫之人的自由,外人援助

他也好强制他也好,都不会侵犯他的自由,因为这与

目的相背离。 对作恶之人进行限制也是为了恢复他

的自由,外人对他的强迫当以此为限,因为作恶之人

的自由恢复后,外人继续或进一步实施限制的话,就
是在作恶,自己陷入不自由。 同理,受压迫之人反抗

作恶之人,恢复自身的自由即可,否则自己就转为恶

人,变得不自由了,防卫过当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可

见,他者的自由就是自己自由的边界。 为此,康德提

出一个判断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施加于他人的活

动同样愿意施加于自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

是哪样的活动不能做,而康德说的是哪样的活动能

做,二者互为逆否命题。 对于此问题,马克思这样

说:“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

情的权利。 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

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

界桩确定的一样。” [1](P4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必须要

依赖于特定的价值标准及价值界定,才能够产生现

实意义。 对于个体而言,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便要

明确并遵循相应的法律规范和价值标准。 这个标准

其实也适用于人与其他生物之间,因为人的爱如张

载所言乃是“民胞物与”,既施于人亦施于其他生物,
这种需要会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使人与其他生物和

谐相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总之,“完成了的自

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
由 和 必 然、 个 体 和 类 之 间 的 斗 争 的 真 正 解

决” [1](P185) 。
霍布斯认为,人类乃是自然的产物,和动物一样

完全受自然控制。 这样的话,无论人作何选择,都是

大自然规定的,那就无所谓善恶,人也不必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因为大自然就这样设定。 现实中人类有

道德伦理、法律制度,反过来证明人是自由的,而自

由的根本在于自我生成,所以霍布斯的观点难以成

立。 在费希特那里,人不仅自我生成,而且创生世

界,即所谓“自我设定非我”。 以他看来,人只有自我

规定性,而无外来规定性,所以绝对自由,善恶皆出

自人性而不像我们说的恶出自兽性。 但人创生世界

的观点与事实不符, 因此, 费希特的自由观也不

成立。

四、自由活动的异化

　 　 自然规定性需要受自我规定性需要的规范,但
它不仅能突破管制,而且还反过来对自我规定性需

要产生影响,如“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

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1](P192) 。 它甚至能异化自我

规定性需要,使得原本自由的活动成为满足自然规

定性需要的手段,不再自由。
在人类诞生之初,尚未出现社会分工,对于个体

来说,其在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在从事其他

精神、文化层面的活动。 可以说,每个人都富含艺术

家的气质,相比其它自由活动(如道德实践),艺术更

明显地体现了人类的超越性,即不为肉体需要也进

行生产,“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1](P163) 。 出现

分工之后,物质生产劳动与其它活动分离开,人类群

体中的底层沦为劳动工具,他们从事更多的是物质

内容生产。 而处于较高社会层次上的人,则将更多

的关注点投射到社会变革、制度建设、艺术发展、科
学进步等方面[6](P593) 。 只从事物质生产的阶层注定

是不自由的,但即使这样,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存

在艺术本身就是目的的情形,甚至从事手工业的工

匠、画师为自己的手艺而痴迷,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算

得上艺术家,“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从事本行专业

和做好这项专业还有一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达

到原始艺术爱好的水平” [2](P59) 。 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之后,很多职业都被纳入到资本增殖的轨道,“许多

职能与活动过去具有非常神圣的光环,它们被认为

是目的本身,是免费进行或间接支付的(例如英国的

一切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等……);现在一方

面,直接变成了雇佣工人,不管它们的内容和支付怎

样不同” [4](P523-524) 。 艺术生产同样也成为资本入侵

的牺牲品,对于戏院及相关娱乐场所的老板而言,艺
术是他们得以谋生和获得利润的工具,在这里,演员

作为工人而非艺术家而存在,他们创造出的艺术作

品也不具备艺术属性,而是资本家用以获取利润的

工具[4](P417) 。 可以说,获利是所有资本活动的出发

点和归宿,即便是艺术生产也无法逃脱此类命运,成
为资本家逐利的重要方式[7](P346) 。

但由于人类的自我规定性,也由于艺术本身的

特点,“工业文化”无法占领艺术生产的全部纵深,异
化只是局部的,“不固定在商品上的种种劳动,按其

性质来说, 大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 [7](P223) 。 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有人不为钱

财、名声等等而舍己救人,这也是自由存在的体现。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自由的活动、形式上自



第 1 期 刘文杰:马克思视域下的自由 95　　　

由的活动、完全不自由的活动并存的格局。

五、自由的实现

　 　 人确如卢梭说的那样,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

锁之中。 之所以有枷锁,是因为人类有自然规定性

需要且能力超出了自然限制。 而自我规定性需要推

动人逐步解除枷锁实现自由,“文化上的每一个进

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8](P120) 。 历史发展到今

天,自由的曙光已经显现。
对于完全不自由的活动,关键在于消灭恶,无恶

就无压迫。 一些恶是由自然规定性需要不合规范引

起的,这类需要完全可以摈弃,而这些自然规定性需

要既然代代相传,那必定有遗传基因,或许可以通过

基因改造直接消除。 另一些恶所实现的自然规定性

需要合乎规范,只是实现方式不合规范,可实现能力

是价值中立的,因此这些自然规定性需要和实现能

力都不应消除,那人作恶的可能性就永远存在。 其

中有纯粹的作恶,也就是说即使能以合乎规范的方

式满足合规范的自然规定性需要仍然作恶,这只能

通过法令来遏制,所以无论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一
定会有律令存在,如“禁止性侵”必然贯穿人类历史

始终;还有因为合乎规范的方式无法满足合规范的

自然规定性需要而引起的作恶,如在极端贫困条件

下生存必需品的争夺不可避免(虽然有人宁肯饿死

也不作恶),这种情形的恶,除法令压制外,通过发展

形式上自由的活动来消除更为有效,因为能以合乎

规范的方式满足这些自然规定性需要,自我规定性

需要进行规范所面对的阻力就小了,更易于克制恶。
形式上自由的活动能消解某些恶,是自由的前

提,需不断推进。 其实,人的自然规定性需要本身也

这样要求,因为人的自然规定性需要与动物的还是

不同,具有广泛性、无限性的特点。 时至今日,物质

生产已达到如此程度,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私

有制,“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

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

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

的劳动资料,……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

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 生

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

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

了。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剥夺者就要

被剥夺了” [9](P874) 。 私有制发展到极致必然转向自

身的对立面,公有制才能发挥生产资料最大的规模

效应。 而且只要实行了公有制,被异化的自由活动

就没有了束缚,重新成为自由活动,因为人已无需靠

它来获得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的东西。 总之,单是

自然规定性需要,都要求最终实行公有制,何况自我

规定性需要也这样要求,所以,公有制乃是历史的必

然。 很多人没有把握马克思的这个论证思路,只看

到他对物质利益的强调,从而进行批判。 这就陷入

庸俗,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

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
利、投机。” [10](P239)

自由实现于消灭劳动。 即使法度压制住恶、公
有制使人不再为他人劳作、艺术成为目的本身,人类

依然不自由,因为还得进行劳动,而“劳动作为使用

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

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即 人 类 生 活 得 以 实 现 的 永 恒 的 自 然 必 然

性” [11](P56) 。 作为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的手段,劳动

不是自由的活动,实现自由的最后一步就是消灭劳

动,即用自由活动同化劳动,马克思从自由时间与劳

动时间相互转化的视角给出了解释:“直接的劳动时

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

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

言而喻的。 ……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

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一一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

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

产过程。 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

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

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
实验 科 学, 有 物 质 创 造 力 的 和 对 象 化 中 的 科

学。” [4](P204) 当生产力达到足够高的程度,在自由活

动的范围内,在人还没有疲倦或兴趣消退之前,这段

时间内获得的使用价值已足够人类的需要了。 或者

说将物质生产内化于艺术活动之中,在创造美、知识

的同时完成物质生产,陶艺便是明显的例子,本身是

一种艺术活动,但制作出的陶器可以满足生活之用。
艺术活动的普遍化就是劳动的消灭,而劳动消灭之

日便是自由实现之时。

六、结语

　 　 自由是人生的意义,也是人类这个物种存在的

价值。 由于人的双重规定性,所以并非但凡出于自

愿的行为就是自由,很多世人未认识到这一点,错将

任性当作自由,造成了恶。 但人自我生成的本性一

定能压制住恶,一定会使满足自我规定性需要的活

动充实人类所有领域,只要人类不灭亡,自由必定实

现,虽然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和经历曲折的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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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mitation
 

and
 

freedom
 

are
 

not
 

diametrically
 

opposed,
 

but
 

intertwined
 

and
 

dialectically
 

unified,
 

which
 

needs
 

to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
 

Human
 

beings
 

evolved
 

from
 

animals
 

and
 

have
 

both
 

natural
 

and
 

self-stipulation
 

needs.
 

Activiti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nature
 

are
 

not
 

free,
 

even
 

if
 

they
 

are
 

subjective
 

and
 

voluntary.
 

Activiti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self-stipulation
 

are
 

free
 

activities.
 

The
 

self-stipulation
 

needs
 

coexist
 

with
 

the
 

natural-
stipulation

 

needs
 

and
 

regulate
 

the
 

natural-stipulation
 

needs.
 

If
 

we
 

break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self-stipulation
 

needs,
 

the
 

activities
 

to
 

meet
 

the
 

natural-stipulation
 

needs
 

are
 

evil,
 

and
 

restricting
 

the
 

perpetrators
 

is
 

actually
 

to
 

help
 

them
 

recover
 

freedom.
 

At
 

this
 

time,
 

limitation
 

and
 

freedom
 

are
 

the
 

same.
 

In
 

addition
 

to
 

causing
 

evil,
 

natural-stipu-
lation

 

needs
 

can
 

also
 

alienate
 

free
 

activities.
 

But
 

the
 

nature
 

of
 

man's
 

self-generation
 

must
 

be
 

able
 

to
 

suppress
 

evil,
 

o-
vercome

 

alienation,
 

and
 

fill
 

all
 

fields
 

of
 

human
 

beings
 

with
 

activiti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self-stipulation,
 

which
 

is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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